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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的实施公司在中原地区的循环产业战略布局，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3,390万元，收购吴克金持有的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南格林美”）4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之后，河南格林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吴克金持有的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45%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不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时间：2010年1月22日 

注册资本：4,500万元 

注册地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经营范围：废钢、废五金、废弃电子电器、报废机械装备、废塑料、报废轻化



 

工产品再生资源的回收、储运、拆解、处置与销售（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各种

废物的循环利用与循环再造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批

准前不得经营）。 

股权结构：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5%，吴克金持股45%。 

2、标的资产情况 

（1）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2012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44,632,768.09 46,529,049.14 

负债总额 1,534,807.84 1,160,111.99 

净资产 43,097,960.25 45,368,937.15 

营业收入 3,139.00  

利润总额 -591,607.08 2,270,972.97 

净利润 -591,607.08 2,270,972.97 

（2）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河南格林美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鄂万

信评咨字（2012）第 028号《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9 月 30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7,536.89

万元，依据此评估结果，确定最终转让价为 3,390万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款”）为 3,390万元。 

（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按以下约定分期支付： 

（1）在过户手续完成后，并且转让方向公司移交全部与河南格林美相关的资料

后 5日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800万元。 

（2）在过户手续完成后，且转让方办理取得河南格林美现有的 200亩土地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且清偿完与河南格林美相关的连带债务后 5 日内，公司向转让方

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 50%； 

（3）剩余股权转让款在确认对方不存在与河南格林美相关联的或有债务情况下



 

2日内支付。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后，河南格林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更好的实

施公司在中原地区的循环产业战略布局。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河南格林美核心技术、

专业人才、管理团队的变动，不会对河南格林美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关于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